
武外教育发展基金会考勤差旅休假管理制度（试行版）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目的

为规范员工考勤、出差及休假管理，保障工作秩序与员工权益，特制定本制度。

第二条 适用范围

本制度适用于基金会全体正式员工。

第三条 职责分工

1. 员工：按时打卡，确保考勤真实性。

2. 部门负责人：审核本部门考勤及请假申请。

3. 基金会办公室：记录考勤数据，审核合规性，处理异常，按月整理统计数据提交至

财务部。

第二章 考勤管理

第四条 工作时间

1. 标准工时：周一至周五，每日 8 小时（9:30-17:30）。

2. 特殊岗位（如理事长、秘书长、法务）可申请弹性工时。

第五条 考勤记录

1. 使用考勤系统打卡，每月 1 日至月底为统计周期。

2. 补卡规则：

3. 每月可补卡 10 次，超次按事假半日处理。

4. 因系统故障、交通突发等客观原因缺卡，提供凭证后不计处罚。

第六条 迟到与早退

1. 每月允许 30 分钟内迟到 5 次，超次或单次超 30 分钟，按事假半日处理。

2. 早退参照迟到规则执行。

第七条 旷工

1. 未打卡、未请假离岗、虚假请假等视为旷工。

2. 连续旷工超 5 日或半年内累计超 15 日，基金会有权单方面立即解除劳动合同关系，

且不支付经济补偿金。



第三章 出差管理

第八条 出差申请

1. 员工出差需提前通过系统提交申请，经部门负责人审批。

2. 紧急出差可事后补办手续。

第九条 出差延期

需提前与直属领导沟通，并通过系统更新申请。

第十条 差旅规范

遵守当地法律与民俗，因个人违规导致损失自行承担。

第四章 请休假管理

第十一条 假期类别

1. 年假：

工龄满 1 年享 5天，满 10 年享 10 天，满 15 年享 15 天。

未休年假可延至次年 9 月 30 日。

2. 事假：

提前 1天申请，年累计不超过 30 天。

超过 15 天取消评优资格。

3. 病假：

需提交医院证明，3日内可事后补材料。

年累计超 22 天按最低工资标准发放。

4. 婚假/产假/陪产假/丧假：

婚假 3天，产假按国家规定执行，陪产假 15 天，丧假 3 天（直系亲属）。

第十二条 请假流程

1. 通过系统提交申请，部门负责人 1个工作日内审批。



2. 紧急情况可事后补办手续。

第五章 附则

第十三条 解释权

本制度由基金会办公室负责解释，未尽事宜参照国家及地方规定执行。

第十四条 实施日期

本制度自 2025 年 5 月 1 日起施行。

武汉市江汉区武外教育发展基金会办公室

2025 年 4 月 27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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